应提交的对外联系材料及说明

（本科插班生）

一、提交要求

申请人须于2026年2月15日至3月15日（捷克时间）登录捷方网上报名系统（https://studujnavs.gov.cz/cr）进行网上报名并按要求提交材料，所有文件均须以PDF格式上传至报名系统。完成网上申请后，申请人不能再对申请留学院校/专业进行更改。
二、提交说明

1. 捷克互换奖学金申请表

须登录捷方网上报名系统，按照顺序使用英/捷文在线填写所有内容。

2. 最高学历学位证书

须提供中英/中捷文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。

3. 成绩单

须提供已经公证的中英/中捷文成绩单（自本科阶段起）。

4. 学术履历


请提供英/捷文学术履历，须使用Europass CV并落款签名。

5. 学习计划

详细的英/捷文学习计划，不超过一页A4纸，须使用有单位名称的正式抬头信纸。

6. 推荐信

（1）提供两封由所在院校导师/专家开具的英/捷文推荐信。

（2）推荐信须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抬头纸并由推荐人亲笔签名。

（3）推荐信须说明申请人现有水平、所学知识、专业方向、语言技能、考试成绩、学习态度及个人努力情况等。

7. 护照有效信息页

请提供护照有效信息页复印件，要求图像及有关信息清晰。

8. 中英/捷文出版专著及发表论文列表（如有）

如有出版专著、发表论文，可提供相应列表。
三、注意事项

1. 对外联系材料中有关材料原件请在派出时随身携带。

2. 如已获国外单位邀请函，需自行入册。

对未按上述要求提交材料的，材料审核不予通过。

